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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八届会议 

第二委员会  

议程项目 19 

可持续发展 

 

  斐济：
*
 决议草案  

 
 

  世界野生物日  
 
 

 大会，  

 重申野生物的固有价值及其各种贡献，包括其在生态、遗传、社会、经济、

科学、教育、文化、娱乐和审美方面对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贡献， 

 回顾《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》及其各项原则、《21 世纪议程》、《进一

步执行〈21 世纪议程〉方案》、《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》和《可持续发展问

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》(《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》)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

会成果文件“我们希望的未来”及内载各项承诺， 

 还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 年 7 月 25 日第

1980/67 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宣布国际年问题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/199 号

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/185 号决议，  

 认识到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对确保进入国际贸易的一切物

种均免遭灭绝威胁的重要作用， 

 表示注意到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缔约方 2013 年 3 月 3 日

至 14 日在曼谷举行的第十六次会议的成果，特别是第 16.1 号决议指定 3 月 3 日

为“世界野生物日”，以赞美作为地球自然系统一个不可替代部分的世界野生动

植物，并提高对世界野生动植物的认识， 

 
 

 
＊
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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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决定将 3 月 3 日定为“世界野生物日”； 

 2. 邀请所有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，以及

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内的民间社会，根据各国的优先事项，以适当方式开展

世界野生物日活动； 

 3. 为此，邀请会员国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以自愿捐款等方式支持世界野

生物日活动；  

 4.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注意本决议。 

 


